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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整形，不仅没有要来漂亮，
反而“惨不忍睹”的现象并非个别。那
么，该怎样挣回“面子”呢？

整形医院存在过错
必须赔偿损失

【案例】出于爱美，谢女士在一家
整形医院注射了瘦脸针、美白针等，并
使用了该院提供的美颜祛痘药物。岂
料，谢女士脸部出现大面积红色斑点
及疙瘩，甚至越来越严重。原来，整形
医院所使用的美白针系假冒伪劣产
品，而谢女士恰恰由于被感染所致。就
谢女士的赔偿请求，整形医院却以自
己并非产品的生产者为由拒绝。

【点评】整形医院必须赔偿损失。
《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一十八条规定：
“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
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
承担赔偿责任。”整形医院将假冒伪劣
产品用于临床，对危害后果疏忽大意，
无疑当属过错。而该法第一千二百零三
条还指出：“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损害
的，被侵权人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请求
赔偿，也可以向产品的销售者请求赔
偿。产品缺陷由生产者造成的，销售者
赔偿后，有权向生产者追偿。因销售者
的过错使产品存在缺陷的，生产者赔偿
后，有权向销售者追偿。”即谢女士有权
选择赔偿，而整形医院不得推诿。

整形医院允许“挂靠”
必须代人受过

【案例】刘某在一家整形医院跟

班学习并完成学业后，经刘某要求，
整形医院同意刘某开设诊所，以整
形医院名义对外行医，收入五五分
成。2021 年 3 月，刘某利用整形医院
提供的药物、器械，给朱女士作隆鼻
手术后，因操作不当，导致朱女士面
目全非。当朱女士要求医院赔偿时，
医院却以刘某“挂靠”经营，与其无
关为由拒绝。

【点评】整形医院必须代人受过。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一条第一款

规定：“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
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
承担侵权责任。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
任后，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
工作人员追偿。”整形医院同意刘某开
设诊所并以整形医院名义对外经营，
表明整形医院认可刘某系其工作人
员，朱女士自然有理由相信刘某是整
形医院的工作人员，在刘某给朱女士
作隆鼻手术中存在方式不当，并确已
导致朱女士损害的情况，整形医院自

然不能以“挂靠”为由推卸责任。

整形医院举证不能
须担不利后果

【案例】为 了 修 正 自 己 眼 部 的
不足，黄女士在一家整形医院进行
了 重 脸 (睑 )、眼袋、泪沟回填手术。
可数天后便出现溃烂，整形医院虽
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无任何效果，
甚至最终导致黄女士脸部“惨不忍
睹”。无奈之下，黄女士只好要求整
形医院赔偿损失。可整形医院虽不
能提供相关证据，但却坚持以出现
如此结局，完全源于黄女士未遵医
嘱注意卫生、保养不当为由拒绝。

【点评】整形医院难辞其咎。《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
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
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
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
实，应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
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
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
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
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在
已经形成整形医院服务合同关系的
情况下，整形医院必须就其相应手
术没有不当、已经向黄女士作出医
嘱、黄女士没有遵守医嘱承担举证
责任，其不能举证，自然必须“承担

不利的后果”。 ⊙颜东岳

整形遭遇“惨不忍睹”
受害的你该怎样挣回“面子”？

编辑同志：
我与一家公司的劳动合同中，就

我每天的工作量有着明确的约定。从
四个月前起，公司因为业务量大幅增
长，未经与我协商，多次增加我的工作
量，甚至由于超出了合理限度，使得我
常常不得不在标准工作时间之外超负
荷延长工作时。基于身体实在难以适
应，我向公司提出过异议。由于公司高
层固执己见，我只好拒绝加班。而公司
以我不服从安排为由，解除了与我的
劳动合同。请问：已在公司工作两年的
我，能否向公司索要赔偿金？

读者：刘慧慧

刘慧慧读者：
你有权向公司索要违法解除劳动

合同的赔偿金。
一方面，公司的行为属于违法解

除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一条、
第三十五条分别规定：“用人单位应当
严格执行劳动定额标准，不得强迫或
者变相强迫劳动者加班。”“用人单位

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劳动合
同约定的内容。”即基于劳动合同是明
确用人单位和劳动者权利义务的书面
协议，未经变更，双方均应严格按照约
定履行。即使变更也必须遵循合法、公
平、平等自愿、协商一致、诚实信用的
原则，对工作量、工作时间等直接影响
劳动者休息权的变更，尤其是进行大
幅调整，更应当在保障劳动者合法权
益的条件下与劳动者充分协商，而不
应采取强迫或者变相强迫的方式。结
合本案，公司超出合理限度大幅增加
你的工作量，无疑是对劳动合同内容
的变更，公司未和你协商更不用说达
成一致，甚至在你提出异议以后仍固
执己见，无疑与之相违。同时，鉴于公
司增加不合理不科学的工作量，使得
你在标准工作时间内不可能完成任
务，你要完成增加的工作任务，只能在
标准工作时间之外超负荷延长工作
时，决定了公司之举当属变相强迫劳
动，而你自然有权依法拒绝。在此情况
下，公司强行解除劳动合同，无疑是对
法律规定的违反。另一方面，公司应当
向你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

金。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七条规定：“用
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
动合同的，应当依照本法第四十七条
规定的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向劳动者

支付赔偿金。”与之对应，鉴于你已经
在公司工作两年，公司自然应当按照
你的月工资标准，向你支付四个月的

赔偿金。 ⊙廖春梅

员工拒绝增加工作任务，单位据此解聘违法

根据《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司法部
令 137号）第十一条、第十二条规定，漳州市龙文
区明独法律服务所因不符合执业条件，依法应
当终止。债权人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四十五日
内向龙文区明独法律服务所申报债权，逾期不
报，责任自负。期满后，我局将报漳州市司法局
依法予以注销，同时对 2021 年 4 月 26 日刊登在

闽南日报的“关于注销漳州市龙文区明独法律
服务所的公告”声明作废。

特此公告。
联系人：小吴
联系电话：0596-2104148

漳州市龙文区司法局
2021年 10月 13日

漳州市龙文区司法局公告
受委托，漳州市国有资产产权（物权）交易中心现面向社会公开招集竞租

人：芗城区鑫荣小区 6幢 1号和 2号店面及龙文区九龙东方财富中心 D104店面
（分 2 个项目招租）二年租赁权。竞价方式为“网络动态报价”。有意竞租者请于
2021 年 10 月 21 日 17:00:00 前登录“权益云”平台（www.unibid.cn）自行办理注
册用户名及报名手续。标的详情介绍及资料下载请登录 www.zzcqwq.com【漳
州市国有资产产权（物权）交易中心网】查看。

联系地址：漳州市新华南路 86号行政服务中心大楼五层
联系电话：0596-2072002 卢女士/吴女士

店面招租公告
中国邮政平和分公司林汉辉同志，请你

于本通知见报之日起十五日内回单位上班，
逾期将按有关规定处理。

特此通知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
福建省平和县分公司
2021 年 10 月 12 日

通 知

遗失声明
▲漳州市矽创物流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车

号:闽 E68301 货车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
输证(正、副)本，证号：闽漳 350602202526 号，
声明作废。

▲漳州市矽创物流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车
号:闽 E32661 货车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
输证(正、副)本，证号：闽漳 350602007731 号，
声明作废。

▲云霄县李洋洋不慎遗失第一孩儿（李湘
莹）出生医学证明，证号：J350293894，声明作废。

▲漳州市巧妙日用化学品厂职工林加海
不慎遗失职工养老保险手册，社会保障号码：
350600196110230510，声明作废。

▲王志东不慎于 2021年 10月 9日遗失第
二代居民身份证，证号：350582200301213519
号（有效期限：2020年 7月 12日至 2030年 7月
12日），声明作废。

▲漳浦长德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不慎遗失
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3993000923501，开户
行：中国农业银行漳浦绥安分理处，账号：
13640901040005931，开 户 日 期 2014 年 09 月
10日，现声明作废。

▲芗城区林淑女不慎于 2021 年 10 月 11
日 遗 失 第 二 代 居 民 身 份 证 ，证 号 ：
350629197712143526 号（有效期限：2013 年 6
月 9日至 2033年 6月 9日），声明作废。

原址在漳州市汇成大厦 503 号房
屋，现拆迁安置于福建省漳州市芗城

区腾飞路 316 号福海阳光 16 幢 1202 室、芗城区
腾飞路 316号福海阳光 18幢 303室。今张秀丽申
请上述安置房权属登记，现按漳州市不动产登
记中心要求登报声明。相关利害人如有异议，请
即日起壹个月内向漳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提出
异议登记。逾期本人将按规定向中心申办不动
产权证。

声明人：张秀丽 2021年 10月 12日

原 址 在 漳 州 市 群 勇 村 14 号 房
屋，现拆迁安置于芗城区福海阳光

16 幢 1206 室、芗城区福海阳光 16 幢 1207 室、
芗城区福海阳光 16 幢 1106 室。今吴玉花申请
上述安置房权属登记，现按漳州市不动产登记
中心要求登报声明。相关利害人如有异议，请
即日起壹个月内向漳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提
出异议登记。逾期本人将按规定向中心申办不
动产权证。

声明人：吴玉花 2021年 10月 12日

声明 声明

编辑同志：
见有人交通违章后，想通过购买

他人驾照分来顶替、逃避处罚，我儿
子从中“悟”到商机，随后联系一些有
驾驶证但没有车、全年没有被扣分或
被扣分不满 12分者，让其“卖分”给累
计违章扣分达到 12 分及其以上的司
机，自己从中赚取“介绍费”。我儿子
提 供 过 多 次 中 介 服 务 ，从 中 获 利
31200元。日前，我儿子被公安机关刑
事拘留。请问：我儿子只是赚取中介
费，怎么也会构成犯罪？

读者：高晓琴

高晓琴读者：
你 儿 子 的 行 为 已 涉 嫌 非 法 经

营罪。
《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

“违反国家规定，有下列非法经营行
为 之 一 ，扰 乱 市 场 秩 序 ，情 节 严 重
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或者单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
倍以下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
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违法所得一
倍 以 上 五 倍 以 下 罚 金 或 者 没 收 财
产：(一)未经许可经营法律、行政法
规规定的专营、专卖物品或者其他
限制买卖的物品的；(二)买卖进出口
许可证、进出口原产地证明以及其
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经营许可
证或者批准文件的；(三)未经国家有
关主管部门批准非法经营证券、期

货、保险业务的，或者非法从事资金
支付结算业务的；(四)其他严重扰乱
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即只要
有其中所列四类行为之一，便能构
成非法经营罪。而你儿子的行为恰
恰与第（四）项吻合：一方面，你儿子
通过介绍“卖分”“买分”，从中收取

“介绍费”，是一种以营利为目的的
经营行为；另一方面，你儿子通过自
己的行为，将不能进入市场流通的
交通违章计分，作为商品加以销售
并促成交易，让未违章扣分者或者
扣分不满 12 分者获取不正当利益，
让道路交通违章人员逃避处罚，当

属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
定、扰乱市场管理秩序的行为。根据
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经济
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第七十
条规定：“从事其他非法经营活动，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追诉：1.
个人非法经营数额在五万元以上，
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一万元以上的
……”即 只 要 分 别 具 有“ 五 万 元 以
上”“一万元以上”两个情节之一，便
构成“情节严重”，且必须受到刑事
制 裁 。你 儿 子 的 违 法 所 得 达 31200
元，自然当属其列。

⊙颜东岳

提供驾照“卖分”服务
赚取中介费也能构成犯罪

本报讯（魏明东 周凌珊）一对
网恋 7 天后“闪婚”的年轻人，在结
婚登记当天就闹起矛盾，分居两年
之久。10月 9日，南靖县人民法院靖
城人民法庭通过远程视频的方式，
顺利调解这起离婚纠纷案件。

2019年，南靖林女士在网络的
社交平台上认识了四川省的李先生，
双方觉得比较投缘遂开始网聊，经过
七天的交流后建立恋爱关系，并迅速

“奔现”。然而爱情的幻想抵不过现实
的考验，由于双方了解不深，登记结
婚当天，两人就为金钱问题发生争
吵。急性子的林女士立马订了当天的
机票，独自连夜离开四川飞回福建老
家，自此双方再无联系。

名存实亡的婚姻持续了两年
后，林女士向李先生提出离婚，而

李先生每次都以工作忙为由拒绝
协商。无奈之下，林女士向南靖法
院靖城法庭递交了诉状，决定通
过诉讼方式结束这段婚姻。

受理案件后，承办法官立即
电话联系李先生，得知李先生也
有离婚意愿，认为延续婚姻对双
方都是消耗。考虑到李先生现远
在四川，为方便当事人诉讼，承办
法官在电话征求双方当事人同意
后，决定对该案进行线上调解。

因双方对解除婚姻关系均无
异议，法庭直接进入调解程序，最
终在承办法官的调解下，双方达
成调解协议，解除原、被告的婚姻
关系。法庭当即将调解协议上传
调解平台，双方确认无误后签字，
双方和平分手。

本报讯（记者 周杨宁 通讯
员 颜丽月）在某交易平台上发布
二手手机出售的虚假信息，后陆
续以涨价等理由在半年多的时间
内诈骗被害人 29 万余元。10 月 8
日，经龙海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
诉，被告人白某因犯诈骗罪被判
处有期徒刑五年十个月，并处罚
金 60000元。

被告人白某因囊中羞涩，就想
着骗点钱来花。2020年 10月间，白
某通过手机在某交易平台上发布
出售华为二手手机消息，被害人黄
某看到后有意购买，便联系了白某
并谈妥以 4000 元价格购买该部手
机，随后黄某通过微信转账 4000元
给白某。此后，在 2020 年 10 月至
2021年 5月间，白某多次以手机涨
价需要加价购买、需同时购买两部

手机、手机被扣押在检查站需找人
理顺等理由，先后 50余次骗取黄某
转账 29 万余元。后迟迟未拿到手
机，黄某意识到被骗，于是报警，被
告人白某被抓获归案。归案后，白
某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经查，白
某无二手手机可以出售，其在交易
平台上发布的虚假信息仅是为了
骗取他人钱财。

检察官释法：本案中，被告人
白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
实，骗取他人钱财共计人民币29万
余元，数额巨大，其行为触犯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
条，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
任。检察官提醒，网络诈骗手段层
出不穷，要提高警惕，防范风险，尽
可能选择到官方网站或门店购买
电子产品，勿轻信网络骗子。

发布手机出售虚假信息
半年诈骗29万余元被捕

本报讯（郑爱国）手机触摸屏
有问题，送修修成小花脸，近日，
在龙海区 315 投诉台的依法调解
下，手机维修店终于履责，把手机
修好后交还消费者王先生使用。

10月 8日上午，龙海区消费者
王先生一部使用未满一年的手机
屏幕坏了，送到龙海区某手机维
修店进行换屏维修。当天下午，王
先生按照约定到维修店支付手机
换屏维修费 300 元后领回手机。王
先生当场试机，发现手机换屏后
虽然可以使用，但屏幕上却长出
许多黑色斑点，要求经营者重新
修理，把屏幕上的斑点消除掉，但
是经营者肖某却以没办法消除为
由，要消费者迁就使用，拒绝返工
维修。消费者在当场交涉未果之
下，拨响了 12315投诉电话。

龙海区 12315 投诉台接诉后，

执法人员经过现场调查核实，消费
者所诉情况属实。12315 执法人员
认为，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
十六条第一款“经营者向消费者提
供商品或者服务，应当依照本法和
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义
务。”之规定，经营者收取消费者手
机换屏维修费，理当把手机换屏维
修恢复正常后交消费者使用。经营
者收费后却对消费者的手机换屏
后屏幕出现黑色的斑点故障，以没
办法消除为由，采取不管不负责任
的态度，是一种侵害消费者合法权
益的行为。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规定，龙海区 12315投诉台于 10
月 10日组织经营者和消费者调解。
经调解，由经营者负责对消费者的
手机再次维修，免费将手机屏幕上
斑点消除，恢复正常后交还消费者
使用。

手机换屏现“花脸”
顾客投诉讨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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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恋七天 草率“奔现”

两年婚姻名存实亡
线上调解终结“闹剧”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以案释法

某些

整形

医院


